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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12月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

通知，2017年12月18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传真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会议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齐燕明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关于

与美国ATGC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出资400万美元认购美国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与境外具有国际领先技术优势的研发企业的合作，提升公司未来在治疗性抗体开发平台的

技术竞争优势，加快公司未来治疗性抗体药物的开发速度并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公

司拟出资400万美元认购美国ATGC公司定向向本公司增发的每股2500美元的普通股1600股。2017年12月19

日公司与ATGC公司已签署投资协议。本项交易完成后司将获得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约占ATGC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6.67%，ATGC公司股本由8000股变更为9600股， 创始人股东陈育庆先生持有3000股，占

ATGC总股本的比例为31.25%，创始人股东徐捷先生持有3000股，占ATGC总股本的比例为31.25%，ATGC员

工股票池持有2000股，占ATGC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83%。

详情请见 2017�年12月19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双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境外）投资公告》（公告号：2017-030）。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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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鹭药业”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7年12月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17�年12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以传

真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6名，以通讯方式出席 6�名，实际表决董事 6�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美国ATGC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出资400万美元认购美

国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与境外具有国际领先技术优势的研发企业的合作，提升公司未来在治疗性抗体开发平台的

技术竞争优势，加快公司未来治疗性抗体药物的开发速度并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公

司拟出资400万美元认购美国ATGC公司定向向本公司增发的每股2500美元的普通股1600股。2017年12月19

日公司与ATGC公司已签署投资协议。本项交易完成后司将获得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约占ATGC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6.67%，ATGC公司股本由8000股变更为9600股， 创始人股东陈育庆先生持有3000股，占

ATGC总股本的比例为31.25%，创始人股东徐捷先生持有3000股，占ATGC总股本的比例为31.25%，ATGC员

工股票池持有2000股，占ATGC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83%。

详情请见 2017�年12月19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双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境外）投资公告》（公告号：2017-030）。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让参股公司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和部署，调整公司业务结构，公司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

药商业”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20%股权以16,595.26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华润医药商业，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四名股东同时与华润医药商业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普仁鸿24.35%股权转让给华润医药商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

再持有普仁鸿的股权。

详情请见2017年12月19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双鹭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参股公司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号：2017-031）。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来那度胺合

作项目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公司与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文迪许” ）

签署《<来那度胺及胶囊临床试验批件转让及新药研究、生产技术转让、相关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之补

充协议》，本公司拟以6,8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卡文迪许所享有的来那度胺上市后的国内5%（未扣除双

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销售提成、卡文迪许同意许可本公司来那度胺及胶囊项目海外市场的独立开

发权，并将所获授权的国外专利许可给本公司使用。本协议签署后，本公司将拥有来那度胺境内外所有相关

专利的授权许可，拥有来那度胺上市后的所有权益。

详情请见 2017�年12月19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双鹭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来那度胺境外相关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及签署来那度胺合作项目补充协议的公

告》（公告号：2017-027）。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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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

参股公司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近日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鹭药业” 或“公司”“本公司” ）、张智超等4名华润普

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前身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普仁鸿” 、“目标公司” ）

股东共同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商业” 、“乙

方”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与四名自然人（本公司及四名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甲方” ）持有

的华润普仁鸿公司44.35％股权（其中双鹭药业持有目标公司20%股权）以36,800万元人民币（其中双鹭药

业16,595.2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润医药商业。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华润普仁鸿公司的股权，华润普

仁鸿成为华润医药商业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取得的收益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故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不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受让方为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华润医药商业是华润医药集团全资的大型医药流通企

业，华润集团一级利润中心。前身为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3月正式更名为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19,170.3356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257号，法定代表人

为李向明。

华润医药商业主要从事医药商品营销、物流配送以及提供医药供应链解决方案服务。主要经营西药制

剂、化学原料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生物制品、营养保健品等。华润医药商业是首批通

过国家GSP认证的药品经营企业，具有各类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进出口资质、医药三方物流经营资质。华润医

药商业与国内外近万家医药生产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有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

营销网络，主要服务于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医药商业批发企业和零售药店。2016年公司营业规模约达1,148亿

元人民币，经营规模位居全国医药商业企业第二位。目前，华润医药商业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拥

有150余家子公司，多数子公司在本省、地市具有区域竞争优势。2011年6月17日，华润医药商业与双鹭药业、

张智超等4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持有的华润普仁鸿25％股权、张智超等四名股东其持有的普

仁鸿公司30.65%的股权转让给华润医药商业，转让完成后华润医药商业成为华润普仁鸿第一大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路16号百子园4号楼

3、公司注册资本：1,600万元

4、注册号：911101058017224330

5、法定代表人：崔根起

6、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精神药品（二类）、疫苗；销售医

疗器械、包装食品；医药产品的技术开发；普通货运。

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原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2000年11月经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批准，由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医药供应站按现代企业制度改制而成立，现为多方股东投资的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注册资金1,600万元，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华润普仁鸿

第一大股东，共持有华润普仁鸿55.65%股权，本公司持有华润普仁鸿20%股权，张智超持有华润普仁鸿15.5%

股权，徐金霞持有华润普仁鸿4.5%股权，于艳持有华润普仁鸿2.7%股权，解东方持有华润普仁鸿1.65%股权。

华润普仁鸿主要从事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医疗器械的

批发销售以及医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华润普仁鸿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地区医院药品、社区用药配送的服务领先企业。华润普仁鸿对北京终端

医疗市场有较强的覆盖、分销能力，二三级公立医院覆盖率达100%。目前公司拓展了全国总代理品种，营销

网络正逐步辐射至全国大多数地区。华润普仁鸿具有GSP认证、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药品冷链物流运行

规范》国家标准试点企业等优秀资质。华润普仁鸿设有12000平方米的现代物流中心，年吞吐量150万件。

近几年来普仁鸿经营业绩良好，效益逐年提高，已形成规模化经营。2016年销售额30.64亿元人民币。普

仁鸿作为一家专注于北京高端医药市场（大中型医院）从事医药物流分销的大型商业企业，目前已成为北

京地区医院用药市场最大的民营企业药品分销公司。

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近几年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见下表：

近三年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2017-0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1,456,413,051.95 1,449,350,065.63 1,247,373,799.37 1,177,901,461.54

固定资产净额

7,574,958.31 8,069,188.82 9,304,513.82 9,624,621.85

无形资产

407,502.08 499,344.91 524,188.29 710,460.26

资产合计

1,466,815,428.45 1,461,036,297.96 1,259,930,453.33 1,191,184,618.64

流动负债

1,216,043,811.19 1,255,029,246.66 1,119,557,518.75 1,005,221,805.07

负债合计

1,216,043,811.19 1,255,029,246.66 1,119,557,518.75 1,005,221,805.07

实收资本

16,000,000.00 16,000,000.00 16,000,000.00 16,000,000.00

股东权益合计

250,771,617.26 206,007,051.30 140,372,934.58 185,962,813.57

年度

2017-09-30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149,575,304.68 3,063,834,813.44 2,904,555,794.93 2,847,645,645.04

主营业务成本

2,046,226,211.48 2,908,293,711.64 2,764,392,102.50 2,702,976,985.08

主营税费

1,540,760.87 3,119,859.63 2,452,838.57 2,535,797.70

主营业务利润

101,808,332.33 152,421,242.17 137,710,853.86 142,132,862.26

销售费用

25,370,909.65 33,564,381.50 33,600,930.51 31,107,647.48

管理费用

5,312,428.70 6,540,059.72 5,329,855.16 4,590,375.82

财务费用

12,085,590.40 16,244,433.91 14,379,961.53 15,123,313.97

营业利润

60,084,416.68 95,084,229.42 85,034,732.40 90,358,199.96

营业外收入

40,207.65 146,120.50 573,673.36 539,258.90

营业外支出

295,612.32 4,996,559.62 1,745,408.91 272,557.97

利润总额

59,829,012.01 90,233,790.30 83,862,996.85 90,624,900.89

所得税费用

15,064,446.05 24,599,673.58 21,066,158.49 22,838,726.14

净利润

44,764,565.96 65,634,116.72 62,796,838.36 67,786,174.75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润普仁鸿成为华润医药商业全资子公司。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出让甲方所持华润普仁鸿44.35％股权（本公司持有20%）

1、交易双方

出让方（甲方）：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张智超、徐金霞、于艳持、解东方

受让方（乙方）：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华润普仁鸿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8日。

3、交易标的：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44.35%股权

4、交易价格：由甲、乙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7】第0642号《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

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所载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双方

公平协商后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合计为368,000,000.00元人民币（叁亿陆仟捌佰万元整）。

5、付款方式：现金支付。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40%，

计147,200,000.00元人民币；乙方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办理完毕，乙方已经依法登记为本次受让股权的股东后

或被乙方豁免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的60%， 计220,800,

000.00元人民币。

6、《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与华润医药商业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7年12月18日。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7、定价政策：以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7】第0642号《华润医

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所载目标公司截至评估

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双方公平协商后确定。

8、竞业禁止条款：甲方承诺在目标公司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内不会直接及/或间接从事与目标公司

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不得以任何方式投资、从事或参与与目标公司所经营的业务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9、特别约定：乙双方协商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目标公司国有职工身份置换和安置问题，也不改变

目标公司与其现有职工间的任何劳动关系（因目标公司内部经营管理而变更劳动关系的情形除外）；甲、乙

双方商定，目标公司于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未分配利润由乙方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目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前的损益，由乙方按其受让后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10、违约责任：本协议任何一方或双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或不依约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或责

任的，包括作为和/或不作为，均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行为。违约方有义务足额弥补守约方因该等违约而

遭受的损失。在甲方为若干人时，全体甲方对于任一甲方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在违约事项不可补救的

情况下，违约方除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应根据对方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如继续履行）进行补

救。

五、本次股份转让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将使公司2017年投资收益增加，本次公司20%股权交易总价约为16，595.26万元，扣除该出让

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成本4,520万元, 将产生12,075.26万元投资收益； 该转让款2017年12月将支付6638万元，

2018年第1季度将支付尾款，本次股权转让将对公司2017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及四名自然人股东与华润医药商业的《股份转让协议》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7】第0642号《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拟收购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4、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38� � � �证券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2017-030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境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投资交易内容：公司与美国ATGC� Inc（以下简称“ATGC” ）签署投资协议，公司拟出资400万美元

认购美国ATGC公司向本公司定向增发的普通股1,600股（2,500美元/股），本次境外投资尚需获得中国政府

相关部门的核准/备案，生效日期以公司获得核准或备案日期为准。

2、本次境外投资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将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境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交易标的为ATGC� Inc.，以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和其它与转基因兔生产相关的系列技术

综合估值作价，双方协商确定ATGC公司的估值为2,000万美元（20,000,000美元）。

本次境外投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鹭药业” 或“公司” ）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关于与美国ATGC公司签署投资协议、 出资400万美元认购美国

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的议案》。 公司拟出资400万美元认购美国ATGC公司定向向本公司增发的每股

2500美元的普通股1,600股。2017年12月18日公司与ATGC公司已签署投资协议。 本项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

得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 约占ATGC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67%，ATGC公司股本由8,000股变更为9,

600股，创始人股东陈育庆先生持有3,000股，占ATGC总股本的比例为31.25%，创始人股东徐捷先生持有3,

000股， 占ATGC总股本的比例为31.25%，ATGC员工股票池持有2,000股， 占ATGC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83%。

公司独立董事魏素艳女士、苏志国先生对该项投资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认为以上事

项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抗体技术研发平台的竞争实力，进一步密切公司与境外优势企业的合作，增强公司

的整体实力。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估值合理，公司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按照《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外（境外）投资企业及核心技术介绍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名称：ATGC� Inc.

2、投资金额和比例：400万美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约合人民币2646.52万元），全部出资完成后共持

有ATGC公司普通股1600股，占ATGC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6.67%。

3、注册地址：3670� Northbrooke� Drive,� Superior� Township,� MI� 48198,� U.S.A（美国密歇根州）

4、成立日期：2015年7月

5、注册编号：474651173

6、投资期限：长期

7、上市地点及股票代码、简称：无

8、经营范围：基因编辑技术和其它与转基因兔生产相关的系列技术的开发，抗体药物开发等。

（二）投资标的介绍

ATGC� Inc由陈育庆博士和徐捷博士分别出资10,000美元于2015年7月设立， 徐捷博士为ATGC公司

CEO， 董事会由陈育庆博士和徐捷博士两人组成。ATGC的核心技术是基因编辑技术和其它与转基因兔生

产相关的系列技术（ATGC已经获得密西根大学使用以上相关技术的许可,许可明细详见以下附表）。公司

成立以来利用这些核心技术正逐步建立起一个基于转基因兔的治疗性抗体开发平台 （以下简称

“RbTx” ）。ATGC�的核心技术优势明显，系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可以完成RbTx平台构建即实现家兔人源

化的研发团队，领先国际上其它类似研发团队至少2�年以上时间。ATGC计划3年内完成RbTx技术平台的建

立，在平台建立后两年内计划以癌症免疫治疗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些重要靶点为切入点，开发1-3个“重

磅”（blockbuster）抗体药物并完成临床前研究。RbTx平台未来建成后将会加速抗体药物的开发速度并提供

新的抗体品种选择，使未来生产的抗体药物因具有超高的亲和力、高特异性及低免疫源性而极大提升产品

质量。RbTx平台的建成还将提供一个可绕开现有小鼠平台技术壁垒的新途径并打破现有抗体先进技术平

台由几家跨国药企技术垄断的局面。公司成立以来先后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三项中小企业创

新基金的资助，资助总额超过200万美元，详细情况如下表：

ATGC公司获得的基金资助明细表

资助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号 资助来源 项目金额

（

美元

）

全能性的家兔胚胎干细胞系的建立

（

Ground state rabbit

pluripotent stem cells

）

R41OD023245

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

NIH

）

225,750

提高核酸酶介导的同源重组效率新方法的开发

（

Novel

methods to improve nuclease mediated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

R41GM122181

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

NIH

）

225,000

利用纳米材料实现

CRISPR/Cas9

进行疾病治疗的新方法的开

发

（

A nanoparticle delivery system for CRISPR/Cas9 based

therapeutics

）

R42TR001711

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

NIH

）

1,725,000

注：截止本公告日，以上资助已全部发放。公司目前还有两个申请项目在审评状态，预计2018年ATGC还

将获得超过200万美元的基金资助。

ATGC公司从密西根大学获得的核心技术许可明细

核心技术名称 发明人

美国专利号

USPT application#

专利状态及评估

提高核酸酶介导的同源重组效率的方法

。

Methods

of improving nuclease mediated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Xu J, Chen Y, Zhang J,

Yang D, Song J.

US 15/265,291.

实审中

，

该技术大大提高了生

产基因敲入动物的效率

研究

Cystic Fibrosis

疾病的转基因动物模型

。

Transgenic animal models for cystic fibrosis.

Chen Y, Zhang J, Xu J,

Sun F.

US15/815,390.

实审

———

该技术提供了新的

动物模型

，

用于研究

Cystic

Fibrosis

。

免疫缺陷家兔模型

。

Immunodeficient rabbit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Chen Y, Zhang J, Xu J,

Yang D, Song J.

准备申请中

该技术所提供的动物模型是

生产

RbTx

的基础

。

注：以上核心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均未评估作价计入公司资产。

截止2017年12月15日，ATGC总资产2,150,010.95美元，总负债1,299,460.00美元，净资产850,550.95美元。

ATGC� Inc.目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尚未产生经营收入。（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无形资产未评估计入公

司资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ATGC公司普通股的总股本由8,000股变更为9,600股，股东持有股数及股本结构变化如

下：

双鹭药业投资前ATGC股本结构

名称 地址 持有股数 股份百分比

陈育庆

3670 Northbrooke Drive, Superior Township, MI 48198 3000 37.5%

徐捷

4501 Rachael Manor Drive, Fairfax, VA 22032 3000 37.5%

员工股权池

———

2000 25%

总计

———

8000 100.00%

双鹭药业投资后ATGC股本结构

名称 地址 持有股数 股份百分比

陈育庆

3670 Northbrooke Drive, Superior Township, MI 48198 3000 31.25%

徐捷

4501 Rachael Manor Drive, Fairfax, VA 22032 3000 31.25%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0

号金玉大厦

1103-1105

室

1600 16.67%

员工股权池

———

2000 20.83%

总计

———

9600 100.00%

注：ATGC本次融资将向双鹭药业独家发行普通股1600股，每股价格为2,500美元，募集资金总额为四百

万美元（4,000,000美元），ATGC公司在融资完成后估值为2400万美元（24,000,000美元）。在认购完成日期

之后三（3）年（“里程碑期” ）以及其后三（3）个月（“评估期” ），双鹭药业同意不出售或转让所持有股份

给任何第三方。公司普通股的总数将保持为玖仟陆佰（9,600）。未来员工股权池中股份的分配须经ATGC公

司董事会批准。

（三）投资标的股东介绍

ATGC的创始人股东为陈育庆博士和徐捷博士，两人同为该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徐捷博士为ATGC公

司CEO。

陈育庆博士， 男，1964年出生， 中国国籍（持有美国永久居民卡）， 美国密西根大学心血管医学中心

Huetwell冠名教授、密西根大学转化科学和治疗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心脏外科系研究副主任，美国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院院士。他多年潜心糖尿病和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理的研究及药物研发，曾于1997�年首次成功

克隆了新基因Exendin-4，并发现了该分子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2005年6月Exendin-4（商品名BYETTA）

获得美国FDA新药批准。近年来，陈育庆博士在PPARγ及其它相关代谢性核受体的心血管作用研究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其重要贡献之一是发现了硝基化脂肪酸是PPARγ的内源性高亲和性配体。这一发

现为认识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新的学说，更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出了新的策略。目前

陈育庆博士发明的硝基化脂肪酸药物已有两个在美国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已经获得辉瑞（Pfizer）等大型药

物公司6200万美元的投资。陈育庆教授目前担任《CARDIOVASCULAR� DRUGS� ANDTHERAPY》副主

编及《ARTERIOSCLEROSIS，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等多个一流学术期刊的编

委，在《NAT� MED》、《PNAS》、《CIRCULATION》等杂志发表原著论文160�余篇，现主持六项NIH�研究

基金项目、三项美国心脏协会基金及数项企业横向科研项目。他多次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

评审委员会组长、委员，2010年获美国心脏学会成就奖，2014年被推荐入选美国国家临床医学研究院院士。

陈育庆博士同时担任双鹭药业美国参股公司DT公司（双鹭药业持股30%）董事。

徐捷博士，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持有美国永久居民卡），现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

主要从事基因编辑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和研究。1997年赴美留学，师从“克隆牛之父” 著名华裔生物学家杨

向中教授。徐捷博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创业经历，创建过多家生物技术公司。他参与开发成功的一项核心技

术于2008年底成功转让给一家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另一项参与开发的重组蛋白药物产品于2017年在美

国完成了三期临床研究。2012年他加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任助理教授。徐捷博士在《自然遗传》、《美国

科学通报》、《繁殖生物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现任《繁殖生物学》、《克隆与干细胞》等刊物

自由审稿职务。曾参与开发多项专利技术，目前系4项NIH研究的项目负责人。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认购标的：ATGC� Inc.

2、认购方式及程序：现金（美元）出资，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双鹭药业将在1个月内出400万美元（以商

务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批准之日起计算）购买ATGC发行的普通股1600股。

3、定价依据：依据对ATGC的核心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和其它与转基因兔生产相关的系列技术在国际上

领先性的判定，结合以上技术未来在应用方面的价值，经双方协商，共同商议确定ATGC公司的估值为2,000

万美元（每股2,500美元）。双鹭药业出资400万美元以每股2,500美元的价格认购1,600股。该定价经双鹭药业

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确认，并经双鹭药业监事会审议通过。

4、未来优先购买权约定

（1）双鹭药业及其继承人、遗产代理人、继承人或受让人均不得出售或转让任何部分股份，除非双鹭药

业向ATGC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拟出售或转让的价格、条款和条件，将予出售或转让的股份及建议承让

人的身份。收到该通知后二十日内，ATGC公司有权按照该通知所述的价格和条款购买全部或部分股份。

（2）如果ATGC公司没有或仅出价购买其一部分待售股份，则双鹭药业可以将部分或全部股份出售给

通知中指定的人员，但需在自第一次通知ATGC公司之日后六十天内完成，并且双鹭药业不能以低于通知

ATGC公司的价格出售或转让任何股份给自身（双鹭药业）或者其他受让人。超过六十天后，ATGC公司将

重新获得优先购买权。

（3）赠与或遗产。此部分的要求不适用于生者之间的赠与，无遗嘱继承或依据遗嘱赠与。但受赠人、遗

产代理人、受益人的后续转让必须依照本协议的规定进行。

（4）权利的终止。根据以上第三部分规定的转让限制将在以下情况下终止：（i）根据“证

券法” 的注册声明，ATGC公司第一次出售证券时；（ii）ATGC公司被其他个人或者实体收购，包括但

不限于任何重组、合并或合并（但不包括为仅仅为了改变公司工作场所的合并）；（iii）或出售本公司全部

或绝大部分资产。但在（ii）或（iii）中，如果同时满足下面两种情况，则转让限制并不会被终止：（a）完成

（ii）或者（iii）之前的股东在完成（ii）或者（iii）之后，依然占有ATGC公司的大于50%的股份；（b）完成

（ii）或者（iii）之前的股东所持有的相对股份比例在完成后基本保持不变。

5、 董事会人选安排： 双鹭药业本次出资完成后3年内如保持持股比例不变， 有权选派一名董事出任

ATGC董事，ATGC董事会将由3人组成。

6、ATGC未来估值调整及股东权益相应变化约定：

（1）关于双鹭药业出资完成3年内ATGC公司估值调整约定

（i） 如果ATGC公司在本次融资完成三年内增发股票， 其增发行为和增发股票价格需要得到大多数

（大于50%）的股东同意。如果双鹭药业提出要求，公司将根据所同意的增发股票价格调整双鹭药业的普通

股的比例。

（ii）如果在本次融资完成三年内，双鹭药业计划出售其部分或所有普通股票，其出售行为和出售股票

价格需要得到大多数股东（大于50%）同意。现有股东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2）关于双鹭药业出资完成3年后ATGC公司估值调整约定

A、如果ATGC能够双鹭药业出资完成3年后完成以下两种产品中的至少一种产品的开发，将不会触发

ATGC任何估值的调整。

（i）通过ATGC的抗体发现平台确定至少两个新型治疗性单克隆抗体株（mAb），并完成这种mAb的功

效的体外验证；

（ii）开发用于科学研究或临床诊断的至少两种荧光抗体诊断测定法，并完成其功效验证。

如果出现以上情况，ATGC可以不考虑涉及以下估值调整描述的任何估值调整，ATGC有权继续寻找新

的融资方案。

B、如果ATGC无法达到上述条件，则会触发ATGC的估值调整。在约定时间结束后的三个月内，ATGC

应提供由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的ATGC估值， 或由意愿投资方以每股一定价格购买ATGC普通股的第

三方投资者证明ATGC的估值。

（i）如果估值为75,000,000美元，或每股价格为7,500美元，那么公司创始人，双鹭药业的普通股所有权

的百分比将保持不变。

（ii）如果估值超过75,000,000美元，或者每股价格超过7,500美元，则公司创始人的普通股所有权的百分

比将会相应增加，而双鹭药业则会相应减少。双鹭药业也可选择通过增加相应投资额的方式继续维持其所

有权百分比（16％）；如果双鹭药业放弃增加投资，相应股份数量及所有权百分比将会相应减少。

（iii）如果估值低于75,000,000美元，或每股价格低于7,500美元，则公司创始人的普通股所有权的百分

比将会相应减少，而双鹭药业普通股所有权的百分比则会相应增加。

7、首次公开招募（IPO）前的股票转让约定

如果ATGC公司选择上市，在其进行首次公开招募之前，双鹭药业可能提出出售其部分或者所有普通

股票的要求。其出售行为和出售股票价格需要得到大多数股东（大于50%）同意。现有股东有优先购买的权

利。公司可以提供由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的估值。

8、承诺及约定

双鹭药业同意在本次出资完成后3年又3个月内不对本次增资取得的ATGC股份进行出售或转让。

ATGC公司同意将享有的中国范围内的专利实施权利独家授权给双鹭药业，双鹭药业承诺将使用自有

资金推进项目在中国的产业化实施，专利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收入或利润，ATGC公司拥有收益提成权利，具

体提成比例由双方签署协议另行约定。

9、法律管辖：本协议受密歇根州法律的管辖，适用于在密歇根州境内签订并完全在其境内执行的合同。

10、协议签署日期及生效:

协议正式签署日期为2017年12月18日，生效时间为双鹭药业获得商务部、发改委等获得核准或备案日

期为准。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揭示

1、本次境外投资将加强公司与境外具有国际领先技术优势的研发企业的合作，提升公司未来在治疗性

抗体开发平台的技术竞争优势，加快公司未来治疗性抗体药物的开发速度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2、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且投资额度较小，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构成影

响。

3、该投资项目存在未来技术开发进展不顺利或不达预期等风险，同时存在地域、环境以及文化差异导

致在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风险和挑战。

4、公司将加强双方的沟通，通过选派董事持续关注ATGC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法人治理结构，努

力将风险降到最低。

5、本次增资目前为筹备阶段，尚需获得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合作协议书（中、英文版本）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监事会决议

5、ATGC公司章程、财务报表等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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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来那度胺境外相关发明

专利实施许可及签署来那度胺合作项目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稿

一、交易概述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鹭药业” 、“公司”或“甲方” ）与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文迪许” 、“乙方” ）近日签署《<来那度胺及胶囊临床试验批件转让及新药研

究、生产技术转让、相关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之补充协议》，本公司拟以6,800万元人民币受让卡文迪许

所享有的来那度胺上市后的国内5%销售提成（未扣除双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卡文迪许同意许可

本公司来那度胺及胶囊项目海外市场的独立开发权，并将所获授权的国外专利许可给本公司使用。本协议

签署后，本公司将拥有来那度胺境内外所有相关专利的授权许可，拥有来那度胺国内上市后的所有权益。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共同商定，卡文迪许向本公司以人民币6,800万元转让来那度胺专利有效期间内国内来那度胺上市

后销售额5%（未扣除双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提成的技术收益，同时卡文迪许同意许可本公司来那

度胺及胶囊项目海外市场的独立开发权，并将所获授权的国外专利许可给本公司使用。

双方曾于2010年5月签订了《来那度胺及胶囊临床试验批件转让及新药研究、生产技术转让、相关发明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合同中约定：卡文迪许向本公司转让3.1类化药来那度胺及胶囊（5mg、10mg、25mg）研

究工艺技术及新药临床研究批件；双鹭药业完成后继的临床研究工作；双方共同完成生产批件的申报；卡文

迪许向本公司授权来那度胺在中国境内的独立开发权及所有相关专利的使用，卡文迪许享有“来那度胺及

胶囊项目” 在专利权有效期间内的国内市场销售额的5%提成（未扣除双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的技

术收益（国内企业合法仿制品上市后停止提成）。

本次补充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拥有来那度的国内上市后的所有权益，本公司获得来那度胺境内外所有

相关专利的实施许可。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资金：1,500万元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7937221689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法人代表：许永翔

6、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5日

7、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纬地路9号

8、经营范围：医药产品、化工产品、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化制品（不含药品）、

化工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的

除外）；（以下限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医药化工中间体产品的加工。

9、卡文迪许成立于2006年11月15日，注册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让股权前卡文迪许股权结构

如下：许永翔出资5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双鹭药业出资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严荣出资18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15%，南京合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本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以

318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许永翔先生出让本公司持前的卡文迪许25.5%的股权；以812.5�万元人民币的价

格向惠泽商务出让本公司持有的卡文迪许6.5%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双鹭药业已不再持有卡文迪许

的股权。卡文迪许股权结构变更为许永翔股权占注册资本的62.96%，严荣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2%，南京合颐

商务信息咨询中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20%，南京惠泽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占注册资本的5.04%。

卡文迪许2016年总资产6,611.21万元，净资产5,882.28万元，负债总额728.9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787.22

元，净利润911.94元。截止2017年6月底，卡文迪许总资产5,044.03万元，净资产5,094.8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45.58万元，净利润-828.35万元。

四、交易标的来那度胺介绍

来那度胺（Lenalidomide）是沙利度胺的一个重要衍生物，是美国新基（Celgene）公司研发的第2代口服

的免疫调节药物，其化学性质比沙利度胺更加稳定，具有更强的抑制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作用，不良反应更

小，对多种血液病和实体恶性肿瘤都有良好作用。2005年12月27日，FDA通过快速审批程序批准Celgene公司

研制的来那度胺胶囊上市。 目前主要用于多发性骨髓瘤、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套细胞淋巴瘤的治疗。目

前，还有至少17项旨在评价来那度胺其他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在世界各地展开。

双鹭药业原参股公司卡文迪许发明了一条全新路线来合成来那度胺，同时公司还发明了来那度胺的三

种新的多晶型物I、II、III。以上专利目前均已授权。公司开展的专利应对布置策略结合以上两个专利成功授

权标志着绕开了Celgene公司的本品专利限制，使得双鹭药业联合卡文迪许共同开发的国产来那度胺制剂成

功挑战了Celgene的专利壁垒及限制。双鹭药业的来那度胺已在美国、欧洲、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

家申请了专利，部分专利已在美国、欧洲、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获得专利授权。在中国专利数据库中，可以检

索到Celgene公司在中国申请了29件与来那度胺相关的专利，其中部分核心专利的有效期2024年才到期。

来那度胺2016年全球销售额69.74亿美元， 根据FiercePharma发布的预测，2022年来那度胺销售额可达

134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销售额最高的肿瘤药。

目前，我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超过10万人，每年新增病例约两万；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MDS）我国目

前的发病率约每10万人约有10-12人。2017年7月19日， 来那度胺等36种谈判药品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来那度胺10mg、25mg的医保支付价分别为866元

/粒、1101.99元/粒。

五、协议其他内容

1、交易双方

受让方：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方：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协议的签署日期：2017年12月18日

3、交易标的：南京卡文迪许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来那度胺上市后5%销售提成及来那度胺境外所有相

关专利使用权及境外市场的独立开发权。

4、交易价格：参考来那度胺上市后专利期内国内市场5%（未扣除双鹭药业原股权比例所占权益）销售

提成收益（国内有合法仿制品上市后取消提成）及来那度胺境外专利价值，双方议定出让的总价款为人民

币6,800万元（大写：陆仟捌佰万元整）。

5、交易付款方式：甲方应在来那度胺及胶囊项目获得生产批件后五日内，双鹭药业向卡文迪许支付项

目转让费用的35%（2,380万元）；获得生产批件后第24个月，双鹭药业向卡文迪许公司支付项目转让费用的

35%（2,380万元）；获得生产批件后第36个月，双鹭药业向卡文迪许公司支付项目转让费用的30%（2,040万

元）。

6、同意和确认

本补充协议签署后，甲方将拥有乙方来那度胺在中国境内所有专利的排他使用权，国内专利费用的专

利年费将由甲方全额承担；来那度胺及胶囊在获得CFDA批准的生产批件上市后，且甲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

费用后，乙方不再享有本项目在国内的所有一切权益。否则，乙方按照原协议仍然享有“来那度胺及胶囊项

目” 在乙方专利权有效期间内的市场销售额的5%提成的技术收益。

双方确认，双方的其它责任及义务仍按照双方签订的本项目技术转让合同履行。卡文迪许确认，继续履

行原合同项下承担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1）协助双鹭药业开展申报注册工作，取得CFDA颁发的生产批

件及药品注册证书；（2）保证药品工艺技术的合法有效，并承担技术侵权的法律责任；（3）药品上市后5年

内，向双鹭药业提供合成来那度胺的中间体销售渠道，并保证按照双方移交的工艺生产的原料药成本不超

过市场终端价的5%，超出部分费用经核算后由卡文迪许承担。

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甲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完第一期转让费用后视为权益交割日，与权益相对应的

一切权力、权利、责任和义务均由乙方转移至甲方。

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的，按另行约定执行。

7、承诺和保证

（1）卡文迪许及许永翔确认，卡文迪许及其许永翔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协助第三方在国

内市场研发、生产“来那度胺及胶囊” 和“奥硝唑注射液” 小针产品或其它双方合作品种，也不得将合作项

目的研发技术成果转卖给任何第三人。

（2） 卡文迪许同意许可双鹭药业使用卡文迪许拥有的来那度胺国外所有相关专利和技术在国外的独

立开发和使用权，但双鹭药业需承担本品国外专利年维持费总额的一半。如甲方在接到乙方本品国外专利

年维持费付款通知10日内不支付相关费用，乙方有权取消甲方的本品国外专利使用权，且甲方需承担违约

责任，乙方并有权追究因此而受到的开发国外市场的损失。

8、违约责任及赔偿

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均应依本协议之规定承担

违约责任。

9、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的解释以及因本协议而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争议的解决

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协议而引起的所有争议，任何一方可直接向申请人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

提请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六、协议签署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受让有利于公司开拓来那度胺的海外市场，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国际化战略实施。

2、本次受让使公司来那度胺的国内收益全部转让至本公司，可以提高公司来那度胺上市后的收益，提

升公司估值。

3、本次转让金额占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5.04%，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与卡文迪许签署的《来那度胺补充协议》。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2017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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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远海发 股票代码：601866� � � �公告编号：2017-083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改制更名及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

公司（简称"中海集团"）通知，经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中海集团由全民所有制企

业改制为国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名称为"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改制前中海集团

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有关变更事项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

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相关基本信息如下：

一、公司名称：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852476

四、住所：上海市东大名路700号

五、法定代表人：许立荣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 973636.3219�万元

七、成立日期：1984�年 8�月 9�日

八、营业期限：1984�年 8�月 9�日至不约定期限

九、经营范围：沿海、远洋、国内江海直达货物运输、集装箱运输，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

理业务；码头与港口的投资；船舶租赁及船舶修造；通讯导航及设备、产品的制造与维修；仓储、

堆场；集装箱制造、修理、销售；船舶及相关配件的销售；钢材的销售；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

询、通讯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事项未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变更， 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本次变更完成

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实际控股人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12� � �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066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的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7年12月17日收到公司5%

以上股东耿卫东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耿卫东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 2,6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质

押给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补充质押日2017年12月13日，

购回交易日期为 2018年12月13日，作为前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本次补充质押

手续于 2017�年 12月12日办理完毕。截至本公告日，耿卫东生持有本公司36,551,456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74%。本次股份补充质押后，耿卫东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2,504万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68.51%，占公司总股本的3.93%。

二、股东的质押情况

耿卫东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为对前期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耿卫东先

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将以自筹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由此产生的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 本次质押股份的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10�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6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9、2016-046）。

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即将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等规定，现将

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24个月，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

（即2016年6月14日起算）。

2、截至2016年7月28日，公司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广发原驰o万盛股份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6,282,181股， 成交金额

为人民币144,917,875.78元，成交均价为人民币23.0681元/股，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47%，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毕。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告日，即2016年7月

29日起算。在锁定期届满后，员工持股计划将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何时卖出股票。

二、截至本公告日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数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18年6月14日到期。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公司股票6,282,181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比例为2.47%，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61�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2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1、证书号：第2679527号

发明名称：一种带磁按摩轮及按摩机芯

发明人：王江林；李俊；王柏林；戴泽斌

专利号：ZL� 2015� 1� 0525522.8

专利申请日：2015年08月25日

专利权人：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公告日：2017年11月03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2、证书号：第6652920号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按摩椅底座及采用该底座的按摩仪

发明人：王江林；王柏林

专利号：ZL� 2016� 2� 0930330.5

专利申请日：2016年08月24日

专利权人：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公告日：2017年11月28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专利证书的取得体现了公司研发创新实力， 本次专利获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优

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9日


